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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 

给秘书长的信 

继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信〔S/nJ20〕，并 

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色列代表给阁下的信 

〔S,/_Zn30〕，我奉我国政府指示，通知阁下下列情形： 

1. 由于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，以色 

列对叙利亚领土所作的军事攻击，许多叙利亚军民或 

伤或亡。以色列军队，违反一切国际人道法和文明行 

为的规律，无情地不撤走伤员，将他们丢在地上，毫 

无医护和协助。这种可鄙的行为发生于下列叙利亚村 

庄所在的区域：哈达尔；朱巴塔‧卡沙布；贝提仁农 

场 ； 哈 尔 法 ； 查 巴 • 玛 沙 拉 ； 卡 法 尔 • 纳 塞 杰 ； 卡 

汉‧阿尔纳贝和其他村落。以色列的不人道行为也由 

它施诸上述村落人民的残忍和不法待遇表现出来。以 

色列部队在从这些村庄中强行赶走村民的时候，不但 

拒绝给予任何协助，来撤走受伤的平民，而且向村民 

开火，吓唬他们，以便加速他们的离去。有的村民被 

迫撇下他们受伤和残废的亲戚，将他们丢在贝提仁农 

场（西南）和卡法尔•纳塞杰村口接近以色列部队的前 

方据点。叙利亚政府已经将这种严重违犯一九四九年 

八月十二日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的行为，通知红十 

字会国际委员会，并请国际红十字会调查这些行为，同 

时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这种野蛮行为。 

2. 以色列对国际法的蔑视，已经达到了 一种穷 

凶极恶的程度，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不得不于 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⑩通过一项决议草案@， 

其中断然驳斥以色列的主张，说日内瓦第四公约不适 

用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所占领的领土。特别 

政治委员会以一‧九票对零票，四票弃权的多数，于 

提醒以色列所应负的因条约和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的 

义务以后，确认"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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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 

占领的阿拉伯领土"，并要求以色列"在占领的阿拉伯 

领土内尊重并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"。 

3.以色列当局最近变本加厉地推行中伤和毁谤 

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运动，以分散世人对以色列严 

重破坏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注意。这些违犯行为，业经 

以色列代表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向特别政治委 

员会公开承认。®以色列代表腼不知耻地说： 

"自一九六七年以来，在管理区域内，建立了 

四十二个移殖区，总共有人口四千二百名。这些 

移殖区计分两种——第一种叫作纳哈勒前哨站。 

纳哈勒是希伯来文，乃是以色列国防部队一个一 

边服兵役一边务农的兵团的名称。它的基地由现 

役军人驻守，既是军事设施，也是农村。第二种 

移殖区，主要是平民性质。不得到政府的许可，它 

们是不能建立的。截至目前，只有三千一百五十 

名平民，包括已服完兵役的前纳哈勒队员，获准 

在这个区域定居。 

"在戈兰高地，非以色列人民计有八千名左右 

的德鲁兹人。有一千一百以色列人，住在十五个 

移殖区中，他们于十月六日首当其冲受到叙利亚 

的攻击。" 

以色列认为，只要散布他们所捏造的叙利亚虐待 

战俘的指控，国际社会便会解脱以色列当局对占领区 

中的阿拉伯人有系统犯下的战争罪行。 

谨请将本信全文当作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正式文 

件分发。 

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囯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

海萨姆 •凯拉尼（签名） 

®这是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八九 0次会议上的发言，正式 

记录是以简要记录形式散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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